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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关于促进团体保险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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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发〔2015〕14号

各保险公司：

　　为规范保险公司团体保险业务经营行为，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团体保险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现

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团体保险是指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由保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人身保险。

　　前款所称特定团体是指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其他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特定团体属于法人或非法人

组织的，投保人应为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特定团体属于其他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的，投保人可以是特定

团体中的自然人。

　　团体保险的被保险人在合同签发时不得少于3人，特定团体成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可以作为被保险人。

　　二、团体保险应当使用经审批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保险公司以批单、批注或者补充协议形式进行变更

的，应当由总公司统一批准和管理。

　　保险公司以批单、批注或者补充协议形式对保险期间超过1年的团体保险进行变更并且改变其保险费率、保险责任和

定价方法的，应按照《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进行审批或变更备案。

　　保险公司以批单、批注或者补充协议形式对保险期间不超过1年的团体保险进行变更的，不需要将保险条款和保险费

率重新报送审批或备案，但应当在年度产品总结报告中进行专题报告，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变更情况；

　　（二）保费总额、保险金额总额以及赔付情况；

　　（三）责任准备金提取状况；

　　（四）对偿付能力的影响；

　　（五）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内容。

　　三、保险公司承保团体保险合同，应要求投保人提供被保险人同意为其投保团体保险合同的有效证明和被保险人名

单，但下列特殊情形除外：

　　（一）政府作为投保人为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参保人群、计生家庭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投保的具有公益性

质的团体保险；

　　（二）投保时因客观原因无法确定被保险人，或承保后被保险人变动频繁，但是可以通过客观条件明确区分被保险

人的团体保险，如建筑工程意外险、乘客意外伤害保险和游客意外伤害保险等；

　　（三）被保险人所属特定团体属于国家保密单位，或被保险人身份信息属于国家秘密的。

　　适用上述特殊情形承保团体保险必须经保险公司总公司审核同意，并每季度向承保机构所在地保监局报告。

　　四、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向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凭证，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未要求提供纸质保险凭证的，可以提供电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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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凭证，同时应向被保险人提供网络、电话和柜面等保险凭证查询渠道；符合本通知第三条规定的特殊情形的，可以不

向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凭证。

　　保险凭证应当载明保险期间、保险责任范围和被保险人在该团体保险合同项下享有的各项权利，以及被保险人和受

益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联系方式）。

　　五、团体保险的退保金应当通过银行等资金支付系统转账至原交款账户，但下列特殊情形除外：

　　（一）投保人原交款账户销户或原交款账户存在异常状态导致无法转账成功的，经投保人或者承继投保人权利的人

提供有效证明文件，退保金可以通过银行转账至其指定账户，该指定账户应属于投保人或者承继投保人权利的人；

　　（二）投保人收入和支出账户不一致的，经投保人提供有效证明文件，退保金可以通过银行转账至投保人指定账

户，该指定账户应属于投保人；

　　（三）投保人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且根据有关规定应将退保金转账至财政或国库账户的，或者按照仲裁结果或法

院判决应将退保金转账至仲裁机构或法院指定账户的；

　　（四）投保人没有银行账户或以现金形式缴纳保费的；

　　（五）经投保人提供有效证明文件，被保险人个人缴纳的保费可以退还给被保险人。

　　六、团体保险的被保险人可以包括同一团体在不同省、自治区或者直辖市的成员，但承保的保险机构应当设立在下

列地区之一所在的省、自治区或者直辖市内：

　　（一）投保人的注册地或者住所所在地；

　　（二）投保人主要营业场所所在地；

　　（三）承保时50%以上被保险人住所所在地；

　　（四）承保时50%以上保费缴纳来源所在地。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关于规范团体保险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5〕62号）同时废止。本

通知内容与其他规定不一致的，以本通知内容为准。

　　

　　　　　　　　　　　　　　　　　　　　　　　                   　中国保监会

　　　　　　　　　　　　　　　　　　　　　　　                    2015年1月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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